关于开展新闻记者证和报刊记者站2011年度核验工作的通知

新出字〔2011〕4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局：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和《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开展2011年度新闻记者证和报刊记者站核验工作通知如下：
 
    一、组织2011年度的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

    按照《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2012年1月至3月将组织开展全国统一的新闻记者证年度核验工作。

    （一）核验组织：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中央在京新闻单位新闻记者证的年度核验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新闻单位和报刊记者站的新闻记者证年度核验工作。

    （二）核验范围： 2011年12月31日前核发的第四版新闻记者证。

    （三）核验时间：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3月15日。

    （四）核验方式：各新闻单位于2012年2月10日前在单位内部主动自查新闻记者证持证人员是否符合《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规定的持证条件，主动注销不符合条件人员的新闻记者证，自觉纠正违规行为。

各新闻单位要认真核查群众反映的记者违法违规问题，对查实存在违法行为的，须按照《新闻采编人员不良从业行为记录登记办法》的要求，将本单位存在不良从业行为的人员情况填入《新闻采编人员不良从业行为记录登记表》，经省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签章同意后，向新闻出版总署申报。

    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根据新闻记者证换发工作的实际情况，对重点新闻单位进行抽查，并于2012年3月10日前根据新闻单位及报刊记者站持证人员数量按照1∶1的比例将2012年核验标签免费发到各新闻单位和报刊记者站。

    各新闻单位和报刊记者站负责在新闻记者证的年度核验页码粘贴年度核验标签，年度核验标签出现破损的凭破损标签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免费更换。

    2012年1月1日以后核发的新闻记者证统一在新闻记者证年度核验页码第1页粘贴2012年核验标签，无须参加2011年度核验。
 
    二、组织2011年度的报刊记者站核验工作

    根据《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2012年2月起各省统一组织开展全国报刊记者站年度核验工作。

    （一）核验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报刊记者站的年度核验工作。

    （二）核验范围：报刊记者站及报刊出版单位分社。

    （三）核验时间：2012年2月1日至2012年4月15日。

    （四）核验方式和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按照《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统一组织本省（区、市）报刊记者站年度核验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1.记者站人员核验。记者站站长（含副站长）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并有5年以上新闻采编工作经历；记者站采编人员必须是持有新闻记者证的新闻记者，报刊记者站的新闻记者证应注明报刊记者站的名称；报刊记者站工作人员须为报刊出版单位正式在编人员或者与报刊出版单位签有劳动合同的专职人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对在年度核验中发现记者站采编人员未全部持新闻记者证或者记者证申领不规范的记者站一律予以缓验，并出具公函责令整改，对在两个月内整改不合格的记者站一律不予通过年度核验。

    2.记者站工作核验。报刊记者站不得从事与新闻采访活动无关的其他活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根据记者站发表新闻报道的数量、质量等情况，对其进行综合评估，对存在无发稿、发稿量较低等情况的记者站一律不予通过年度核验；对群众举报较多、社会反映大的报刊记者站应进行重点核验，对在年度核验中发现存在违法行为的报刊记者站，一律责令其停止一切活动，不予通过年度核验。

    3.记者站核验结果的处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严格依法行政，对年度核验中发现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记者站一律不予通过年度核验，未通过年度核验的一律按照规定注销登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从严审核记者站的审批，特别是非新闻性期刊一律不得设立记者站，要从严控制记者站的数量，并通过综合评估、行政处罚等方式逐渐减少中央行业报刊在地方设立记者站的数量。

    4.记者站数据更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在年度核验结束一个月内及时将记者站数据在中国记者网上进行更新，修改已通过年度核验的记者站的变更信息，删除未通过年度核验的记者站信息。
 
    三、年度核验工作材料报送要求

年度核验工作结束后，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及时将本地报刊记者站年度核验情况形成书面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本地报刊记者站总体情况、本次年度核验情况、报刊记者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同时填写《报刊记者站2011年度核验情况表》（相关表格请到中国记者网首页公告栏下载），于2012年4月30日前报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并将书面报告及《报刊记者站2011年度核验情况表》电子版发送到gappbk@vip.sina.com。

    特此通知。
 

    附件：报刊记者站2011年度核验情况表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八日

